矿压监测管理办法

一、职责划分

1、分管副总负责组织编制审批巷道支护设计、矿压监测设计、矿压观测实施方案，开展日常矿压监测数据审查、分析、总结工作，优化支护设计方案；负责矿压监测信息阅示、处理、分析、运用，组织监测工作相关业务培训。

2、技术科负责相关技术方案编制，对现场布点及设备、设施、仪器、仪表的安装进行检查验收。指导并监督方案的现场落实，每周对监测数据系统分析，特殊情况随时分析，分析结果报总工程师、采掘矿长阅示；建立管理台账，收集、分析监测数据资料，及时报告反馈信息；负责对变形、破坏的巷道提出整改处理初步意见，工作面回采结束后对矿压显现情况进行技术总结。
3、采掘单位负责矿压监测方案的现场落实，必须设置专职矿压监测员，每小班进行现场监测，收集矿压监测原始数据，切实抓好“检测、补改、验测、填报、处理”五个过程。负责建立信息台账，采集、分析观测数据，每天向技术科报告反馈信息。回采工作面初放期间及特殊地段施工，采掘单位技术员要认真收集和整理矿压资料，特别对垮落步距、来压步距及矿压观测资料等要认真收集整理，并及时总结，于工程结束10天内经分管副总审查后交技术科存档。

4、矿相关职能科室负责对矿压监测工作的现场落实进行监督检查，严把质量关。

二、矿压管理要求

㈠锚杆支护巷道矿压监测

1、锚杆支护巷道必须开展顶板岩性探查和支护效果监测工作，按规定配齐、设置各类监测仪器（表）和工具。所有锚杆（索）必须实行编号管理，详细记录每根锚杆的施工和验收人员，责任到人，便于事故追查和责任追究。

顶板岩性探查工作，每10米打一探查孔，并挂牌管理。利用锚杆（索）眼钻进速度和排粉情况探查顶板岩性。探查内容包括岩层结构、煤线及含水情况。每2个锚索设计排距打一个探查孔（可利用锚索孔），探查孔深度不小于锚索设计长度，顶板有煤线或软弱夹层时深度不小于锚索设计长度的1.5倍，无锚索时不小于锚杆设计长度的2倍。

监测内容：初锚扭矩、锚拔力、锚杆受力、顶板离层和围岩变形量。

监测器具：扭矩扳手、锚杆拉力计、锚索张拉仪、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指示仪、测尺或测杆等。

2、严格落实“班组自检、区队日检、矿井抽检”的三级质量监测制度。

⑴班组自检内容要求：初锚扭矩、锚固剂用量、顶板岩性探查等。区队专职矿压监测员对当班安装的锚杆初锚力逐根检测，不足的必须及时加扭，确保符合要求。

⑵区队日检内容要求：初锚扭矩、锚拔力、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和围岩变形量等。区长负责指定业务熟悉人员对当天施工的锚杆进行抽测，初锚力扭矩抽测不少于30%，锚拔力抽测一组（顶1根、两帮各1根）。区队跟班人员负责对煤锚巷道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指示仪及围岩变形量进行监测。

⑶矿井抽检内容要求：初锚扭矩、锚拔力、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和围岩变形量等。技术科监测组负责对全矿当月施工的所有锚杆巷道的监测工作，每30m抽测初锚扭矩3排、锚拨力1组（顶1根、两帮各1根）。监测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指示仪、围岩变形量情况。

3、观测人员认真填写监测记录，监测数据（初锚扭矩、锚拔力、锚杆受力、顶板离层、围岩变形量等）齐全、真实、可靠，严禁弄虚作假。

小班自检必须有当班班长或区队跟班人员签字，区队日检必须有区队长签字，矿井抽检必须由抽检人员签字。顶板探查情况及监测发现的问题记录清楚。初锚扭矩、锚拔力合格率要达到100%，不符合要求的要分析原因，采取措施（如补打锚杆、二次紧固、架棚补强支护等）及时处理，以达到规定要求。

4、区队技术员每天将班组自检、区队日检资料收集整理后，报矿技术科，技术科对所有监测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存档，分析处理监测数据，并做好信息反馈，评判支护效果，修改完善支护设计，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措施等。

5、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指示仪、围岩变形量观测点的设置应根据巷道围岩条件、巷道断面、矿压大小等因素确定。中等及以上稳定顶板，每50m设一组测点；软岩巷道、顶板破碎地带、高地应力等地段，每30m设一组测点，特殊地段、交叉点必须设置一组，掘进初期和回采影响期间应加强监测。 

6、观测点要有矿压监测记录牌，区队技术员要现场监督顶板离层仪的安装并记录初始数据，日常跟班人员要做到每班三观测、三记录。

7、锚拔力测试必须有安全技术措施。锚拔力测试一般不作破坏性试验，当拉拔加载至设计锚拔力的90%时即为合格。拉拔过的锚杆要有明显标记，不得重复拉拔，测试锚杆应立即紧固。

8、矿井根据施工巷道的具体条件，在作业规程中明确顶板下沉量、巷帮位移量的安全、警示和危险范围数值；当接近警示值时,必须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㈡巷道变形量观测

巷道变形量是指锚杆支护巷道及架棚支护巷道顶板下沉量、底鼓量、两帮移近量，要按照规定设置测点，且悬挂矿压监控专用测点牌。

1、测点布置

⑴新掘巷道：每30～50m设置一个测点，设点时距迎头应不大于50m，巷道条件发生变化如围岩条件变化、支护形式或参数变化、遇构造带、淋水段等特殊地段必须随机增设观测点或加大布点密度。

⑵综采工作面自切眼向外每隔50m设置一个测点，遇到地质构造带或压力大的地点要增补测点。

2、监测方法

采用“十字法”监测：监测点设于上下帮、顶板及底板位置，安设时可在围岩表面钻孔，孔内打入木桩，桩头安设测钉，作为测量基点，测点必须生根牢固。打孔无法实施时，可用红色油漆标明观测基点。

具体数据计算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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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下沉量、左帮、右帮移近量如图所示为两次测量此段距离之差。底臌量＝顶底板移近量－顶板下沉量（在未卧底情况下考虑，若卧底，则应累计卧底前底臌量计算）。宏观描述内容：超前巷道破坏、两帮、顶梁受压变形，底板鼓起，工字钢弯曲、支架变形等。

③观测记录

观测人员要根据实测数据如实填写记录表。

十字布点法巷道围岩移近量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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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综采工作面切眼刷大
1、所有切眼刷大施工巷道必须严格按集团公司相关规定执行，采用单体配合限位梁进行补强支护。

2、施工单位负责将切眼内单体进行编号管理。

3、规范单体初撑力管理，认真落实三级初撑力检测制度。中等稳定顶板初撑力不小于70KN，破碎顶板初撑力不小于50KN。

⑴班组自检内容要求：区队专职矿压监测员对现场单体的初撑力逐颗检测，监测数据在单体上标记并在监测表上记录，不符合措施要求的必须补液或更换，确保符合要求。

⑵区队日检内容要求：区长负责指定业务熟悉人员对切眼支护状况进行巡查并抽检部分单体初撑力，抽检数量不低于当天施工所用单体总数的30%，监测数据及时在监测表上记录。发现卸载、漏液等失效单体及时更换。

⑶矿井抽检内容要求：矿跟班人员对切眼内单体初撑力进行随机抽检，不少于当天施工所用单体总数的10%，并将抽检数据记录至监测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至施工单位并落实处理。

4、区队技术员每天将单体初撑力监测表送交技术科，由技术科进行数据分析，建档管理。

㈣综采工作面矿压监测

1、工作面液压支架矿压监测

⑴综采面矿压监测每十架不少于一条监控线，且总数不少于十条线，上下端头应各设一条监控线，其他监控线均匀布置。

⑵液压支架初撑力符合规定要求，测压仪器显示数值不低于泵站压力的80%。

2、两巷超前单体支柱矿压监测

⑴两巷超前范围内支柱编号管理。

⑵每小班由测压员对两巷单体进行监测，监测数据要标注在单体醒目位置。

⑶两巷超前单体支柱初撑力不低于70kN，不足的进行二次补液。

3、工作面液压支架及两巷超前段单体每天收集一次初撑力及工作阻力数据，液压支架所有测压仪器数据全部收集，机、风巷各选10棵单体抽测收集数据。 

三、移交管理

1、矿压监测移交由矿总工程师组织，技术科具体负责，在巷道工程移交时一并进行。移交顺序：掘进施工单位→工作面安装单位→采煤单位→工作面拆除单位。

2、煤锚巷道监测设施、仪器仪表移交标准按《淮北矿业锚杆支护技术规范》（淮矿生[2014]265号文）执行。仪器仪表齐全完好、物账对实，损坏或不全的，及时更换或增补。

3、现场测线、测点统一编号、标志醒目、挂牌管理。

4、掘进施工管理期间的监测数据、分析资料、隐蔽工程等技术资料随巷道工程移交时一并进行，填写移交清单，延续管理，存档备案。

四、责任追究

1、未按规定开展岩性探查工作的，罚责任主管技术员各100元/次。

2、锚杆测力计（液压枕）、顶板离层指示仪、围岩变形量观测点的设置应符合规定，如发现超过规定不装或安装不符合规定的罚责任单位区长、分管区长、主管技术员各100元/次。
3、顶板离层仪观测记录薄要按规定填写，缺少一次罚责任单位区长、书记及当班跟班人员各500元，累计计算。

4、锚杆预应力、液压支架初撑力、单体初撑力一处不合格的，罚责任人100元。锚杆预应力3根不合格、单体（液压支架）初撑力合格率低于90%的，责任人按“三违”论处，并罚责任单位正职、分管副职各500元（特殊情况，如过断层、冒高区等达不到要求的，必须编制安全技术措施）。

5、单体抽测无标注的视同未实施监测，对相关责任人办一般“三违”学习班，对当班跟班人员罚款200元。管技人员进入单体使用地点必须带测压表，否则，一次给予罚款500元。

6、施工单位现场未配有锚杆拉力计、扭矩扳手、测压表等检测工具或检测工具不完好、综采工作面支架未按规定配齐压力表的，罚区长、书记、分管副职、主管技术员各200元。
7、因爆破作业保护不到位或其他原因人为损坏压力表的，办相关责任人一般“三违”学习班。综采工作面收作时（拆除支架），要将压力表、“电子采集器”等设备及时回收，不进行回收的，对责任单位按原值十倍进行处罚。
8、因支架管路及安全阀、液控阀损坏等检修原因造成支架初撑力达不到规定要求的，每架罚检修责任人100元，情节严重的办责任人一般“三违”学习班；因综采支架立柱损坏而未及时处理，造成初撑力小于规定标准，每根罚生产单位正职200元。

9、单体液压支柱变形的要及时更换，因巷道变形造成单体液压支柱受侧压影响明显的要及时采取松帮卸压措施，防止支柱折断伤人。否则,罚跟班区长500元/颗。

10、矿压监测员负责每天将原始记录单交至技术科，生产单位技术人员每天对收集的矿压原始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并及时将分析结果反馈到技术科，送交不及时或未交，罚责任人50元/次。对测压员原始数据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一按一般“三违”论处。

11、巷道安全管理主体单位要认真按要求实施监测，妥善保管监测资料，如有遗失，罚责任单位主管技术员及主要负责人各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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